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光電科技研究所
科技應用與管理碩士在職班
論文計畫審查口試申請表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
	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論文題目
	中文：
	

	
	英文：
	

	口試日期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(星期　　) □上午□下午     時     分

	口試地點
※請先預借教室
	□本校進德校區格致館一樓會議室(22110教室) ※請洽所辦維珊(分機3306)

□本校進德校區格致館四樓會議室(22411教室) ※請洽所辦維珊(分機3306)
□本校       校區      館/大樓         教室 ※教學大樓教室請洽管理室(分機5629)


二、口試委員名單：碩士班三名為原則；且須1/3以上為校外委員
	
	姓名
	任職單位
	職稱
	具備學位考試委員資格
例：第１款，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(請參見下頁說明)
	停車需求

	校

內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-

	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-

	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-

	校

外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□申請停車券，請標註
　車牌：　　　　    
□無停車需求

	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□申請停車券，請標註
　車牌：　　　　    
□無停車需求

	
	
	
	
	第　　　款
	□申請停車券，請標註
　車牌：　　　　    
□無停車需求


學位考試委員應對碩士班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
第 1 款　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

第 2 款　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

第 3 款　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。

第 4 款　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

以前項第 3 款至第 4 款者獲提聘者應具有相關領域之研究經驗。
	指導教授簽名
	
	所長簽核
	

	共同指導教授簽名
	
	
	



